附件三
明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教師提升「輔導與服務」成效紀錄表
	所屬學院
	
	所屬系
	

	姓名
	
	記錄時間
	學年度第   學期 

	服務與輔導
計畫工作項目
	

	系所協助提供之工作項目
	

	學院協助提供之工作項目
	

	工作執行紀錄
	

	自我檢核紀錄
	


表號:A100280103   備註: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。
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院長：



 系主任：
填表說明：
1.教師於學期初填列服務與輔導計畫工作項目後，送請系主任及院長核閱，並填列可協助提供之工作項目。
2.將已完成之計畫工作項目詳實記載於工作執行紀錄欄中。
3.於學期末完成自我檢核紀錄填寫，並請系主任、院長、校長核章後送學院辦公室存查。
工程學院教師適任性評核輔導要點1

